
- 1 -

NHZJ2017006

主动公开

桂街〔2017〕112 号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关于印发《佛山市
南海区桂城街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专项经费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社区居委会、机关各办局及有关单位：

现将《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专项经费

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

2017 年 6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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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为推动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培育

高新技术企业，按照《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南

海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行动方案的通知》（南府函〔2016〕19 号）、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推进高新技术企

业发展专项扶持奖励办法的通知》（南府〔2016〕24 号）等文件

精神，结合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暂行办

法。

一、奖励的类别和标准

第一类：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奖励

（一）对在本暂行办法实施期间，在广东省科技业务综合管

理系统(即广东省阳光政务平台)提交高新技术企业申请并获得省

科技厅受理的企业给予每家 5万元补助。同一企业不得重复享受

此项补助。

（二）对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10 万元补助。

第二类：对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的扶持奖励

对纳入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的企业给予 3万元补助。

第三类：对中介服务机构的扶持奖励

对成功辅导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内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的中介服务机构给予每成功辅导认定 1家 3万元的奖励。

二、奖励的原则

（一）奖励的对象：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行政区域内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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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中介服务机构不受此限制）。其中，第三类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扶持奖励对象为从事对企业进行科技型、创新型政策辅导，

包括项目申报、专利代理、产学研对接、金融服务等的机构。

（二）第一类第二项扶持奖励的补助金额包含企业已申请获

得的第二类扶持奖励补助金额。

三、奖项资格的核定

本暂行办法由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经济促进局负责执行，

所涉及的奖项受理、初审业务，由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经济促

进局委托佛山市南海区生产力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促进中心”）

协助相关企业、机构办理。

四、申报材料

（一）填写《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专项经费申请表》（详见附件）。

（二）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三

证合一版本的工商营业执照不需要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三）认定项目政府批复文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四）其它有关证明材料。中介服务机构需提供与服务对象

签订的服务合同复印件。

以上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并加盖企业公章，所有复印件须提供

原件复核。

五、申报奖励的程序

由符合条件的企业向促进中心提出申请，经促进中心初审后，

由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经济促进局审核后进行公示，无异议的，

将实施奖励。享受第三类扶持奖励的中介服务机构，需在与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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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企业提交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纸质材料时，提交服务合同至佛

山市南海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备案。

六、申报奖励的时间

扶持奖励的申报时间为每年 4月、10 月，具体时间以佛山市

南海区桂城街道经济促进局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符合条件的企

业必须在政府认定文件下达之日起 1年之内提出奖励申请，逾期

未申请的视为自愿放弃奖励。

七、其他

（一）本暂行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企业在本暂行办法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均可申报。

（二）本暂行办法由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经济促进局负责

解释。

（三）原《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鼓励自主创新发展

试行办法》（桂街〔2014〕82 号)文件中，与本办法重复的扶持

条款按本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附件：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专项经费

申请表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办公室 2017年 6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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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专项经费申请表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奖励类别：第 类 奖励

申请奖励金额： 万元

佛山市南海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初审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盖章）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经济促进局审核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盖章）


